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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 

交通事務委員會 

（經辦人：盧慧欣女士） 

 

盧女士： 

 

交通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會議上 

通過有關“增加小巴座位”的議案 

 

謝謝你於 2016 年 12 月 20 日就題述在交通事務委員

會 2016 年 12 月 16 日會議上所通過的議案，致函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本局現作回覆。  

 

正如我們在 2016 年 12 月 16 日的會議上所解釋，政

府在考慮確實的座位增幅時，主要考慮因素是專線小巴服務的

供求情況，以及維持各種公共交通服務之間得來不易的生態平

衡。我們不會以個別車款或型號作政策考慮的依據。顧問研究

顯示，增加專線小巴座位上限至 19 個，將顯著減少在最繁忙

時段中，在總站出現留後乘客的專線小巴路線數目及候車時間

超過 10 分鐘的專線小巴路線數目比例。基於相同的理由，我

們建議同樣的座位增幅適用於紅巴。在考慮增加公共小巴座位

數目時，亦須顧及對整體公共交通服務的影響，以確保公共交

通服務的生態平衡及角色得以維持，令整體公共交通服務得以

繼續健康發展，提供多元選擇，以惠及市民。綜合平衡上述考

慮因素，增加公共小巴座位上限至 19 個確是較為合適得宜的

方案。  

 

運輸署一直關注保障公共小巴的乘客安全。自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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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 日起，法例規定所有新登記的公共小巴均須設置高靠

背乘客座椅及乘客座位安全帶。在有設置安全帶的公共小巴

上，乘客必須佩戴安全帶，否則可處罰款及監禁。除警方執法

外，運輸署亦聯同道路安全議會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醒公共小

巴乘客佩戴安全帶，以保障安全。  

 

就規定所有新登記專線小巴必須配備會發出聲響的

乘客安全帶配戴感應器的建議，現時同類設備主要由製造商安

裝於私家車上。根據本港主要公共小巴供應商表示，若要在現

有小巴安裝上述安全設備將涉及更改車輛設計及原廠維修保

養條款等細節問題，因此需要作進一步研究。事實上，小巴車

款主要供應商（包括日本及歐洲商）均未有配置該設備的小巴

車款。此外，運輸署亦需與業界探討增設乘客安全帶感應器對

公共小巴財務及日常運作的影響，例如當個別感應器失靈時，

公共小巴是否須立即停止服務。署方會繼續與供應商及業界就

這方面作出跟進，以探討感應器應用於公共小巴上的可行性。 

 

運輸署也一直關注小巴司機的工作待遇安排，以確保

業界能提供有效服務。就此，運輸署會定期與營辦商舉行業界

會議，討論包括工時在內的課題。此外，如專線小巴司機就工

作安排有任何意見，運輸署亦會協助向營辦商反映。至於司機

的聘用條款方面，我們必須指出，根據《道路交通條例》（第

374 章）發出的客運營業證的條款，專線小巴營辦商與司機必

須有僱傭關係，營辦商與其司機的僱傭安排亦須符合《僱傭條

例》（第 57 章）及其他相關法例的要求（例如休息日及假期的

要求），具體聘用條件（例如實際薪金及工作時數）則由僱主

和僱員雙方議定。與其他行業一樣，營辦商可因應其營運情況

靈活訂定合理的司機薪酬安排，硬性改變這些市場的安排必須

小心考慮。據運輸署統計，現時超過八成路線的司機是以底薪

或底薪附加定額津貼的形式受聘，餘下的司機則以底薪附加分

帳又或純分帳形式受聘。小部分營辦商更為旗下司機提供膳食

津貼、安全獎金、超時津貼及／或假日津貼等。  

 

至於有部分司機被要求繳付「墊底費」一事，根據運

輸署從業界所了解，該筆費用的性質類近保證金，是小巴公司

/車主與司機就車上設備及財物等的賠償保證安排，由雙方自

行訂定。我們理解，鑑於小巴的運作模式，該款項旨在平衡小

巴公司 /車主與司機之間的權責 (包括因駕駛問題而導致維修

的費用 /違反交通規則的罰款 /保險賠償等 )。根據《僱傭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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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該條例指定的情況下 (例如因疏忽或失職而損壞或遺失僱主

的貨品、設備或財產，每次可按值扣除，但以不超過三百元為

限 )，僱主不可扣減僱員工資。據了解，該保證金並非從司機

薪金扣減。然而，若個別專線小巴司機在「墊底費」這方面懷

疑有小巴公司 /車主與《僱傭條例》有所抵觸，可向運輸署提

供資料，以便轉介，署方會與勞工處了解跟進。至於司機工作

時間方面，運輸署正與業界商討修訂《專線小巴司機工作時間

指引》，以進一步改善司機的休息及膳食時間安排。當取得共

識後，署方會盡快向業界發出修訂的指引，並要求所有營辦商

跟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屈顥庭   代行） 

 

 

2017 年 3 月 10 日 

 

副本送：  

運輸署署長        （經辦人：何豐怡女士）  




